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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書 

新北市教申（六）字第 109013號 

申訴人：○○○ 

出生年月日：民國○年○月○日 

身分證字號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

服務學校及職稱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國民小學退休教師 

住居所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

原措施學校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國民小學 

申訴事由：教育事務事件 

 

本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決定如下： 

 

主文 

申訴不受理。 

 

事實 

一、 緣申訴人原任職於○○○○○○○○國民小學（下稱原措施學校）。原措

施學校於 107年○月○日下午召開「107學年度第○次校務會議」，並循例

於 107年○月○日在校務行政系統之校內填報模組中，通知全校教職員與

會，並張貼「107 學年度第○次校務會議開會通知單」、「提案一『107 學

年度第 1學期全校行事曆草案』」，及「提案二『○○國小—性騷擾防治措

施、申訴及調查處理要點修正草案』」等電子書面資料。於會議結束後，

會議紀錄經原措施學校校長簽署公告，並於 107年○月○日公布於本校網

路硬碟之行政公告區之全校公告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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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嗣申訴人對前揭原措施學校所召開「107 學年度第○次校務會議」決議及

相關公告認為涉及不法，雖前已提起申訴，經本會不受理在案，又於 109

年○月○日向原措施學校提出「意見表示（建議）書」，建請原措施學校

自行撤銷 107學年度第○次校務會議決議。原措施學校收受申訴人前揭書

面後，另以 109年○月○日○○○○○○字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號函覆

申訴人，表明申訴人所請，於法無據，歉難辦理。申訴人對原措施學校所

為函覆不服，再提起本件申訴，並聲明撤銷該次會議之所有決議及後續之

公告。 

 

理由 

一、 本件所涉相關法令規定如下： 

(一) 教師法（舊）第 29條第 1項規定：「教師對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或學校有

關其個人之措施，認為違法或不當，致損其權益者，得向各級教師申訴

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。」；現行教師法第 42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教師對

學校或主管機關有關其個人之措施，認為違法或不當，致損害其權益

者，得向各級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、再申訴。」。 

(二) 現行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第 3 條規定：「教師對學校或

主管機關有關其個人之措施，認為違法或不當，致損害其權益者，得提

起申訴、再申訴。」。 

(三) 現行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第 25條第 6款、第 8款規定：

「申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應為不受理之評議決定：六、對已決定

或已撤回之申訴案件就同一原因事實重行提起申訴。八、其他依法非屬

教師申訴救濟範圍內之事項。」。 

二、 經查，故本件之爭點厥為：申訴人本件申訴之提起，有無就同一原因事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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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行提起申訴？依法是否屬於教師申訴救濟範圍內之事項？ 

(一) 查，申訴人本件申訴送達日為 109年○月○日，為現行教師法施行前，

故依「實體從舊、程序從新」之法理，本件適用教師法部分，適用舊法，

而適用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之部分，適用新法。然經本

會比對後，就本件申訴人所提之申訴標的，無論實體法或程序法、新法

或舊法，均僅為法條條號或文字細部修正，於申訴人之權益並無影響，

先予敘明。 

(二) 次查，原措施學校於 107 年○月○日所召開 107 學年度第○次校務會

議，主要提案之討論要點有三：「1.107學年度第 1學期全校行事曆草案；

2.○○國小—性騷擾防治措施、申訴及調查處理要點修正草案；3.107

學年度學校健康促進計畫書草案。」，次予敘明。 

(三) 再查，申訴人形式上雖係對原措施學校 109年○月○日之函覆不服，然

實質上仍係主張欲撤銷之標的為原措施學校於 107 年○月○日召開 107 

學年度第○次校務會議中「所有提案決議」及「原措施學校校長所簽署

之公告之新北市新莊區裕民國民小學性騷擾防治、申訴及調查處理要點

（下稱要點）」，於 109年○月○日「意見表示（建議）書」主張該次校

務會議有「出席人數不足法定門檻」、「召集程序」等違法云云。然經本

會審視本件及申訴人所提歷次案卷資料、相關會議紀錄及兩造所提書面

資料，除發現申訴人已就相同申訴標的於 107年間提起申訴，經本會以

新北教申（五）字第○○○號案評議決定不受理在案，故申訴人本件申

訴係對已決定之申訴案件就同一原因事實重行提起申訴，依教師申訴評

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（下稱評議準則）第 25 條第 6 款之規定，應

為不受理之決定，再予敘明。 

(四) 況，本件申訴亦未見申訴人對該次會議有任何對於申訴人個人所為之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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體措施為敘明，更未見該次會議有何決議損害申訴人之權益，核與評議

準則第 3條第 1項規定得提起申訴之要件不符，況申訴人業已退休，亦

難想像旨揭要點對申訴人之權益有何影響或損害可言，故依評議準則第

25條第 8款之規定，亦應為不受理之決定，併予敘明。 

(五) 又，申訴人於申訴書中復主張原措施學校之數名公務員就前述校務會議

涉及濫權不法，危害其自由、名譽、信用等人格權益云云，申訴人卻未

具體指明此項主張與申訴人個人之權益有何關係？具體發生之時間、地

點為與內容何？故申訴人此部分主張亦無可採。 

(六) 末查，申訴人為本件申訴，請求本會調查如申訴書第 12 頁之 7 項證物

云云。然則，此部分申訴人之主張均未釋明待證之事實為何？又與申訴

人個人之權益又有何相關？因本件申訴案經本會判斷後，認定申訴人所

請求之事項，應與教師申訴救濟範圍無涉，故申訴人聲請調查之證據，

亦無加以調查之必要，爰不予調查，附此敘明。 

(七) 申訴人及原措施學校其餘主張或陳述，核與評議決定無影響，爰不逐一

指駁，併此敘明。 

三、 據上論結，本件申訴案應為不受理，爰依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

準則第 25條第 6款及第 8款之規定，決定如主文。 

 

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9 月 1 8 日 

如不服本評議書決定，得於本評議書送達次日起 30 日內 

向「教育部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」提起再申訴。 


